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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５３

证券简称：漳州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３１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上午

９

：

００

２．

召开地点：漳州市胜利东路漳州发展广场

２１

楼公司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 董事长庄文海先生

６．

会议通知：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了《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７．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

３

人，代表股份

１００

，

５７９

，

０８１

股，占本公司

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３１．８０％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审议并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 《关于签署

＜

诏安县江滨新区南区土地一级开发合作协议

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０

，

５７９

，

０８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二）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０

，

５７９

，

０８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的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福建衡评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游东亮、詹俊忠

３．

结论性意见：贵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的资

格和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以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

项，

均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６５

证券简称：西仪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４

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３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下午

１４

：

１０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

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任意时间。

４

、召开地点：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海口山冲西仪股份招待所二楼会议室

５

、主持人：董事、总经理谢力先生

６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４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２０５

，

１１３

，

２００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７０．４７９％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３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２０５

，

０９５

，

７００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７０．４７３％

。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１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１７

，

５００

股，占公司股本总

额的

０．００６０％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

会议。

四、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审议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如

下决议：

（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薛桓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２０５

，

０９５

，

７０２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 ％

。

（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董绍杰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２０５

，

０９５

，

７００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 ％

。

（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黄勇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２０５

，

０９５

，

７００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 ％

。

表决结果：《关于增补第三届董事会董事人选的议案》获得通过。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

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云南千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刘革、 袁静梅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云南千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０

一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９９

证券简称：科达机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６０

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

日发出《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暨关于

增加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通知》，增加一项临时提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在公司六楼会议室召开。

（二）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三）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７

人，代表

股份

１７２

，

０６６

，

０８４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６．４％

。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出

席

９

人；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出席

３

人；董事会秘书及公司聘请的现场见证律师出

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

比例

（

％

）

反对票

数

反对

比例

（

％

）

弃权票

数

弃权

比例

（

％

）

是否

通过

１

《

关于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的

议案

》

１７２

，

０６６

，

０８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２

《

公司章程修正案

》

１７２

，

０６６

，

０８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３

《

关于聘请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

审计机构的议案

》

１７２

，

０６６

，

０８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以上各议案详细内容可见《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５

日第

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决议公告暨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

次会议决议公告以及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

日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暨关

于增加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通知。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

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二）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０５

、

２００５０５

证券简称：

ＳＴ

珠江、

ＳＴ

珠江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９

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通知及召开情况

１

、会议通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１１

月

１２

日于《中国证券报》、《大公报》以及巨潮资讯网公告会议通

知、会议提示性公告。

２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开始，

１０

：

３０

结束。

３

、召开地点：海南省海口市珠江广场帝豪大厦

２９

层本公司会议室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５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６

、主持人：张剑副董事长

７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人共

１

人，代表股份

１１２

，

４７９

，

４７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６．３５７５％

（其

中

Ａ

股股东及股东代表

１

人，代表股份

１１２

，

４７９

，

４７８

股，占公司

Ａ

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３１．０９１４％

。

Ｂ

股股东及股东代表

０

人，代表股份

０

股，占公司

Ｂ

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２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和北京宝鼎律师事务所王棣和张洪涛律师出席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的议案》， 同意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的机

构。

同意股份

１１２

，

４７９

，

４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其中：

１

、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

１１２

，

４７９

，

４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

所持股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２

、

Ｂ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

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股份

０％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宝鼎律师事务所

律师姓名：王 棣 张洪涛

２

、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代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

效。

六、备查文件

１

、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０一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３５

证券简称：罗牛山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２

海口农工贸（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２

、会议召开地点：海口市珠江广场帝豪大厦

１１

楼公司会议室

３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徐自力先生

６

、本次会议的召开、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４

人，代表股份

１４０

，

０２４

，

５８４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１５．９１％

。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逐项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１

、选举徐自力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０

，

０２４

，

５８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弃权

０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２

、选举钟金雄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０

，

０２４

，

５８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弃权

０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３

、选举胡电铃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０

，

０２４

，

５８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弃权

０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４

、选举宋岚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０

，

０２４

，

５８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弃权

０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５

、选举陈日进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０

，

０２４

，

５８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弃权

０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６

、选举林诗銮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０

，

０２４

，

５８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弃权

０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７

、选举童光明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０

，

０２４

，

５８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弃权

０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根据本议案的表决结果，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成员如下：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由

７

名董事组成，分别为：徐自力、钟金雄、胡电铃、宋岚、陈日进、林

诗銮、童光明。 其中，陈日进、林诗銮、童光明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新一届董事会对上

届董事会成员，尤其是不再担任董事的徐翔先生，不再担任独立董事的刘新女士、徐俊峰先

生在本公司任职期间对公司所作的突出贡献表示诚挚谢意。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１

、选举王国强先生为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０

，

０２４

，

５８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弃权

０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２

、选举李天庆先生为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０

，

０２４

，

５８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弃权

０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根据本议案的表决结果和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网

刊登的《关于选举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公司第七届监事会成员如下：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由

３

名监事组成，分别为：王国强、李天庆、毛耀庭。其中，毛耀庭先生

为职工代表监事。 第七届监事会成员均为连任。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海南方圆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张宁、陈建平

３

、结论性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召集，会议出席人员的资格和表决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海南方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海口农工贸（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口农工贸（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３５

证券简称：罗牛山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３

海口农工贸（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海口农工贸（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

日以书面送达、电子邮件及电话相

结合方式发出了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上午在海口

市珠江广场帝豪大厦十一楼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召开，应

参加表决董事

７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７

人，出席会议人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徐自力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充分讨

论后，逐项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一致选举徐自力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

二、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一致选举钟金雄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三、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

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如下：

１

、战略委员会由董事长徐自力、副董事长钟金雄、董事胡电铃、董事宋岚、独立董事陈

日进组成。 其中，董事长徐自力为主任委员；

２

、提名委员会由董事长徐自力、独立董事陈日进、独立董事林诗銮组成。 其中，独立董

事陈日进为主任委员。

３

、审计委员会由董事长徐自力、独立董事陈日进、独立董事童光明组成。 其中，独立董

事童光明为主任委员；

４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董事长徐自力、独立董事林诗銮、独立董事童光明组成。 其中，

独立董事林诗銮为主任委员。

上述各委员会成员任期与董事会任期一致。

特此公告

海口农工贸（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３５

证券简称：罗牛山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４

海口农工贸（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海口农工贸（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

日以书面送达、电子邮件及电话相

结合方式发出了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在公司十一

会议室采取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

３

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３

人；本次会

议出席人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监事毛耀庭先生主持。

经与会监事充分讨论，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

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一致选举毛耀庭先生为第七届监事会主席。

特此公告

海口农工贸（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

○

一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６３

证券简称：大东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７５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下午

１４

：

３０

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有关会议召开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进行了公告。 本次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会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本次会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会议由董事长黄飞刚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

律师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计

２７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２９２

，

８９９

，

６３７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８．５３％

。其中：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

５

人，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

２９１

，

９４６

，

０３７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８．３７％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２２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９５３

，

６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１６％

。

四、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了两项议案，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为

２９２

，

８９９

，

６３７

股。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表决方式，经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一）、通过《关于公司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议案》（逐项审议）（此提案

为董事会提交股东大会特别提案， 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１

、回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９２

，

７６９

，

０３７

股，反对

１３０

，

６０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９５５％

。 其中：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同意

８２３

，

０００

股，反对

１３０

，

６０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占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８６．３０％

２

、回购股份的价格区间和定价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９２

，

７３８

，

０３７

股，反对

１６１

，

６０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９４５％

。 其中：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同意

７９２

，

０００

股，反对

１６１

，

６０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占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８３．０５％

。

３

、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９２

，

７６９

，

０３７

股，反对

１３０

，

６０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９５５％

。 其中：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同意

８２３

，

０００

股，反对

１３０

，

６０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占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８３．０５％

。

４

、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９２

，

７６９

，

０３７

股，反对

１３０

，

６０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９５５％

。 其中：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同意

８２３

，

０００

股，反对

１３０

，

６０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占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８６．３０％

。

５

、回购股份的期限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９２

，

７６９

，

０３７

股，反对

１３０

，

６０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９５５％

。 其中：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同意

８２３

，

０００

股，反对

１３０

，

６０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占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８６．３０％

。

６

、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９２

，

７６９

，

０３７

股，反对

１３０

，

６０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９５５％

。 其中：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同意

８２３

，

０００

股，反对

１３０

，

６０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占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８６．３０％

。

（二）、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回购工作相

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９２

，

７６２

，

０３７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１３７

，

６００

股，同意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９５３％

。其中：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同意

８１６

，

０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１３７

，

６００

股，同意股占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８５．５７％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甄红彬、张晓光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为本次

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

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２０１２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六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３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特此公告。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６３

股票简称：大东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７６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债权人通知书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

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相关议案已经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六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证券日报》及巨潮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相关公告。

根据回购方案，使用资金不超过

１．５

亿元人民币进行回购，按回购价格不超

过

７

元

／

股计，预计可回购

２

，

１４２．８５

万股，回购股份比例约占本公司已发行总股

本的

３．５５％

。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具

体回购股份的比例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占本公司已发行的总股

本的数量为准。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

（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凡本公司债权人均有权于本通知公告之日

起

４５

天内， 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凭证向本公司要求清偿债务或要求本公司

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如逾期未向本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

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本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１

、申报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每日

８

：

３０

—

１１

：

００

、

１３

：

３０

—

１６

：

００

；

２

、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

浙江省诸暨市陶朱街道千禧路

５

号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联系人：王醒、张秀玲

邮政编码：

３１１８００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５－８７３８０６９８

传真号码：

０５７５－８７３８０００５

３

、其它：

（

１

）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

２

）以传真或邮件方式申报的，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４０

证券简称：百圆裤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１

山西百圆裤业连锁经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西百圆裤业连锁经营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一届董事

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召开， 会议做出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决议。 具体事项如下：

一、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星期四）上午九时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太原市建设南路

６３２

号盛饰大厦公司十

五楼第二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星期四）

（六）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

规定。

（七）会议出席对象：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星期四）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

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议案一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的议案》

１．

关于选举杨建新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２．

关于选举安小红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３．

关于选举高翔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４．

关于选举刘文宪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５．

关于选举容和平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６．

关于选举赵利新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７．

关于选举裴亮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由

７

名董事组成，其

中非独立董事

４

名、独立董事

３

名。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本议案需要采取累积投票制对每位董事候选人逐项表决，且独

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的表决应当分别进行。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

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后， 股东大会

方可进行表决。

议案二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的议案》

１．

关于选举韩高荣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

案

２．

关于选举宫健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由

３

名监事组成，其

中股东代表监事

２

名，职工代表监事

１

名。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 本议案需要采取累积投票制对每位股东代表监事候选

人逐项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

２

名股东代表监事将与公司职

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

１

名职工代表监事组成第二届监事会。

议案三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议案四 《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

根据公司章程，上述第三项议案需经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 《山西百圆裤业连锁经营股份有限公司第一

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及《山西百圆裤业连锁经营股份有

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登记方法

１

、 欲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９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到太原市建设南路

６３２

号盛饰大厦十三层公司证券事务部办理

出席会议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以传真或信函的方式于上述时间登

记，传真或信函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不接受电话登记。

２

、法人股东凭股权证书或股票账户卡、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和

营业执照复印件登记。

３

、个人股东凭股票账户卡及本人身份证登记；委托代理人凭本

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和身份证登记。

４

、登记地点：太原市建设南路

６３２

号盛饰大厦十三层公司证券事

务部。

四、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其他事项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等费

用自理。

２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太原市建设南路

６３２

号盛饰大厦十三层

电话：

０３５１－７２１２０３３

传真：

０３５１－７２１２０３１

邮编：

０３０００６

联系人：董事会秘书 高翔

特此公告。

山西百圆裤业连锁经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山西百圆裤业

连锁经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按以下意向

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股东姓名及签章：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股东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票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有效期：

委托人对会议审议议案表决如下 （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

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议案一

《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的议案

》

本议案实行累积投票制

１．

关于选举杨建新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２．

关于选举安小红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３．

关于选举高翔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４．

关于选举刘文宪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５．

关于选举容和平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６．

关于选举赵利新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７．

关于选举裴亮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二

《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的议案

》

本议案实行累积投票制

１．

关于选举韩高荣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２．

关于选举宫健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三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议案四

《

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

）

股东回报规划

》

注：

１

、委托人或委托单位，请在委托书中对应的表决意见栏目：

“赞成”“反对”“弃权”明确选择一项表决，在累积投票中表明投票数

量；如委托人或委托单位委托受托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必须在委

托书中注明“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表决”；

２

、同一议案表决意见重复无效。

３

、对议案一、议案二表决实行累积投票制，其中议案一独立董事

与非独立董事的选举实行分开累积投票方式。 具体操作方法如下：

（

１

）选举非独立董事时，投票权总数

＝

持有的股份数

×４

，该投票权

总数可在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

（

２

）选举独立董事时，投票权总数

＝

持有的股份数

×３

，该投票权总

数可在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

（

３

）选举股东代表监事时，投票权总数

＝

持有的股份数

×２

，该投票

权总数可在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

（

４

）股东可将其拥有的全部表决权平均投给相应的全部候选人，

也可以集中投给某一位候选人，或者分别投给某几位候选人，不投票

者被视为放弃表决权；

（

５

）若投选的选票总数超过股东拥有的投票权总数，则该表决票

视为废票；

（

６

）若投选的选票总数小于或等于股东拥有的投票权总数，该选

票有效，差额部分视为弃权；

（

７

）若直接在候选人后面的空格内打“

√

”表示，视为将其拥有的

投票权总数平均分配给相应的候选人。

附件二

回 执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我单位（个人）持有山西百圆裤业连锁经

营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股，拟参加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

出席人姓名：

股东账户：

股东名称：（签章）

注：授权委托书和回执剪报、复印或按照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